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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89_E7_AB_A0_E8_c33_41167.htm 1．具有股票承销业务

资格的证券公司，应当于每年(1月15日)前向证监会报送上年

承销情况的报告。(单选) 2．承销业务原始凭证以及有关业务

文件、资料、帐册、报表和其他必要的材料应当至少妥善保

存(7年)。(单选) 3．承销业务年检内容：(多选) (1)证券公司

对股票承销业务情况进行自查，自查报告包括承销业务基本

情况、合规性自查、存在的问题分析、内部管理措施、政策

建议。 (2)计算的公司净资本，以及净资本年度变化原因分析

说明。 (3)主管承销业务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人员名单以

及公司内核小组成员名单、职务和有效联系方式。 4．对年

检合格的机构，由证监会换发新的股票承销资格证书；对年

检不合格、年检结果较差、弄虚作假或存在其他严重问题的

机构，可视程度轻重处以(通报批评)、(暂缓换发资格证书)

、(暂停承销业务资格)处理。(多选、判断) 5．证监会和由证

监会授予部分监管职责的地方证券监管部门对从事股票承销

业务过程中涉嫌违反有关法规的证券经营机构，可进行调查

，并可要求提供、复制或封存有关业务文件、资料、帐册、

报表、凭证和其他必要的材料。(判断) 6．证监会可聘任具有

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性中介机构，

依据有关规定对证券经营机构从事股票承销业务情况进行稽

核。(判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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